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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了妥善解决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应收辽宁宝来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来集团”）股权转让款问题，规避应收款项坏账

风险，经公司与宝来集团友好协商，双方拟在原《股权转让协议》基础上，就剩

余股权转让款制定回款计划安排，同时将应收宝来集团资金占用费年化利率下调

并签署《补充协议》。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未构成关联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 交易概述 

（一）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子公

司锦州腾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腾锐”）将持有的辽宁宝来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宝来化工”）30.77%股权转让给宝来集团，转让价格为 206,806.61

万元人民币。根据 2020年 5月 21日锦州腾锐、宝来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宝来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 6,806.61 万元，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宝来集团向锦州腾锐每年分别支付股权转让款 10

亿元、5 亿元、5 亿元。自股权转让交割日起，宝来集团以未偿付股权转让款本

金为基础，按照 7.5%的年化利率向锦州腾锐支付资金占用费。经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2020 年 8 月，公司与锦州腾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锦

州腾锐将其对宝来集团的全部债权转由公司持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宝来化工

的股权过户已完成，并收到股权转让款本金 146,806.61 万元，资金占用费

21,240.38万元。公司转让宝来化工股权进展事项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3、临 2020-040、

临 2021-003、临 2021-024、临 2022-009、临 2022-017、临 2022-057、临 2022-059、



临 2022-066、临 2022-071）。 

（二）2022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在与宝来集团签署的原《股权

转让协议》基础上，签署《补充协议》，并授权经营班子全权办理后续《补充协

议》签订及款项回收等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二、 补充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宝来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辽宁宝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 盘锦辽滨经济区 

法定代表人 王珺 

注册资本 65,51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5 年 9 月 1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10076832546X6 

股东情况 香港宝来控股有限公司（100%）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服务，企业咨询服务，施工管理服务，材料设备采

购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宝来集团的业务情况 

宝来集团成立于 2005 年，是盘锦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拥有石油化工、精细

化工、物流运输、石化贸易等业务板块。宝来集团拥有 700 万吨原油进口权和加

工权，具有 1,500 万吨/年炼油、100 万吨/年乙烯的生产规模，集团下属主要生产

型企业包括：宝来利安德巴赛尔石化有限公司、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辽

宁宝来生物能源有限公司、辽宁海航实业有限公司等。 

（三）宝来集团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宝来集团的资产总额 928.71亿元，负债总额 644.81

亿元，资产净额 283.90 亿元；2021 年营业收入 1,156.17 亿元，净利润 17.18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宝来集团的资产总额 1,063.00 亿元，2022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 614.33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辽宁宝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锦州腾锐投资有限公司 

鉴于： 

（一）乙方与丙方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一致

同意，丙方将其持有的宝来化工 30.77％股份转让给乙方。 

（二）甲方与丙方于 2020年 8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丙方将其因向乙方

转让宝来化工股权所形成的对乙方应收款全部让与甲方。 

（三）本补充协议签订前，甲方已累计收到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146,806.61

万元，资金占用费 21,240.38 万元，尚有股权转让款本金 6 亿元及 2022 年 1 月

1日至今的资金占用费尚未给付。 

经各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就乙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本金及资金占用费

事宜补充约定如下： 

一、甲方同意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期间，乙方按月向

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金 5,000万元，具体支付时点不晚于支付当月最后一个工

作日。乙方在支付 2022 年 12 月当期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同时，付清 2022 年全年

度的全部资金占用费（支付利率按照本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执行）。自 2023年 1

月 1 日起发生的后续资金占用费应由乙方在本条约定的最后一期股权转让本金

应支付时点与本金一并偿付完毕。 

二、双方同意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乙方按照未付金额的 6.5%的年化利

率标准继续承担资金占用费。在 2022年 10月 1日之前的应付资金占用费仍按乙

方及丙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执行。资金占用费计算标准以实际占用

天数为准。 

三、如乙方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仍未向甲方付清全部未付股权转让款本金

及资金占用费的，则甲方有权要求自当日起调增资金占用费利率至 7.5%。 

四、丙方对本补充协议签署约定事宜没有异议。 

五、除本补充协议约定外，其他与款项支付相关的事项将适用《股权转让协



议》的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履约条款、双方权利义务、声明保证、保密条款、违

约责任、争议的解决等。  

六、本补充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署且其内容获得

甲方董事会批准之日生效。 

七、本补充协议一式叁份，各方均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次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对公司应收宝来集团股权转让款的还款进度更为明确，有利于

推动公司应收款项收回，增强公司资金流动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较好地

保证了公司股东利益，公司现有业务不受本次交易影响。 

 

五、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签署是为了妥善解决公司应收宝来集团股权转让款问题，规避应收款项坏

账风险，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调整后的方案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还款计划，增加

履约保障；有利于公司资金流动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交易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24日 


